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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遲到的學生，將取消所有參賽資格。每隊若少於四人，亦取消參賽

資格。 

2) 學生一律不准攜帶手機、傳呼機等任何電子物品，或由領隊代為保

管。 

3) 比賽均以按鈕搶答方式進行。每場初賽開始前皆會讓每位參賽學生

練習按鈕。 

4) 每隊四人同時出場比賽，比賽中不得替換。換場時可自行由已報名

者中調整。如因緊急事故無法出場，得通知召集人，由大會決定參

賽資格。 

5) 每場參賽隊伍先抽籤，抽到一號的隊伍有選擇第一題的權利。 

6) 回答正確的隊伍決定下一題之題材。(答對得十分。答錯扣五分)。 

7) 比賽開始時，每隊有20分基本分。 

8) 初賽一開始，先有二題暖身題，讓學生熟悉形式，但不計分。 

9) 每場題目30題(每題材5題)，前20題是個人題，後10題是團體題。 

10)主持人會在唸題前說明該題的型式。選擇題必須回答選擇的號碼及

答案；問答題只可回答所問的答案，多餘的敘述或發音不標準依裁

判決定。 

11)每題每隊只有一次回答機會。按搶答鈕後由司儀說:『...隊請回答』

才能說答案，並應於五秒內回答。此規則是避免同時有二隊搶回答。 

12)答對得十分。未經司儀許可即搶回答或答錯或未在五秒內回答均扣

五分。 

13)若題目未唸完即被搶答錯誤，由裁判舉牌再由司儀宣佈 『答錯，

請繼續』後，其他隊才可搶答，或主持人繼續唸題。若題目已唸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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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答錯或無人回答，不再重問，由主持人任選下一題材。 

14)題目唸完後五秒內如無人按鈕回答，則由主持人宣佈答案後，由主

持人選題繼續進行下一題。 

15)個人題時，每隊於每一題答完即換下一號隊員搶答下一題‧該隊其

他學生不可提示或代答。 

16)團體題時，每隊四名隊員皆可搶按鈕，於司儀宣佈後，可耳語討論，

但只能由一位於五秒內回答。若有多位同時回答﹐不論回答對或

錯，一律視為答錯。 

17)每題結束，由司儀總結該題得分或扣分隊伍。 

18)每場比賽另準備數題同分預備題。若該場賽完，如有同分，而無法

決定優勝隊伍順序時，則再加一題，直到分出勝負。(限有同分的

隊伍才能答) 

19)絕對尊重及服從裁判的決定，若有不尊重裁判決定之隊伍，裁判有

權取消該隊參賽資格。 

20)隊員不得作弊，或有任何不尊重裁判與其他隊員之行為。 

21)比賽時，參賽者雙手一律放於身前，不得置於按鈕上方，亦不得以

手遮口。 

22)比賽時，保持會場肅靜，觀眾席中嚴禁有任何企圖傳遞答案的方

式。否則該題作廢。每場比賽中禁止任何人離席或走動。並請將手

機鈴聲關掉。 

23)若任何答案有爭議，只限該題完全結束後，立即由領隊教師或台上

學生舉手向裁判長申請覆審‧若裁判團覆判抗議成功，則更正得

分‧若抗議被裁判接受，即使抗議失敗，將不扣分。若裁判團覆判

抗議失敗且判定抗議不合理，將加罰扣五分‧ 

24)如有違反各項比賽規則之情形，經由裁判提出正式警告，第二次扣

五分，第三次扣十分。 

25)所有未上場的參賽學生均應坐於指定的位置，不得於比賽中離席，

亦不得與觀眾席之師長相關人員有任何接觸。 

26)比賽當中除聯合會安排的攝影人員，其他人不可錄影、照相及錄

音。 
 


